
　　现代宪法产生过程的特点

许 崇 德 Ξ

自从 1978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颁布新中国的第三部宪法以来 ,客观情况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鉴于当时实施中的 1978 年宪法很不完善 ,且与客观实际越来越发生严重的

脱节现象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 ,决定修改宪法以适应形势发展的

需要 ,为此 ,于 1980 年 9 月 10 日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同时

通过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宋庆龄和彭真为副主任委员、丁光训等 103 人为委员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 ,以便主持修宪工作。

1980 年 9 月 15 日 ,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改委员会正式成立 ,并决定设立秘书处。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

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为止 ,历时共 26 又半个月。在这两年零两个半月的时间

内 ,工作十分紧张 ,但又始终是有序的。根据我的粗浅体会 ,这次现行宪法的制定过程 ,反映

了下列 6 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修宪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在这次宪法修改的整个过程中 ,

它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指导思想方面 ,即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

理论 ,对修宪工作实行政治方向和理论思想的领导。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和组织路线。从而为现行宪法的制定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正确路线。1979 年 3 月 ,邓小平在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 :“中央认为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

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是 :第一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 ,必须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①

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后来修宪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1980 年 8 月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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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具体地指出 :“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

完备、周密、准确 ,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 ,享

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等

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 ,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② 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 ,是

关于现行宪法制定的非常重要的原则指示。

1981 年 6 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

决议总结了历史经验 ,其中也包括了对于宪法问题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决议指出 :“逐

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

视这一任务 ,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 ,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

的人民权力机关”;“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

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持人民权利 ,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

序、生活秩序 ,制裁犯罪行为 ,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

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③

以上引述的党的重要文献以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有关论述 ,为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

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的思想领导和理论指导 ,对于修宪工作来说 ,无疑地具有决定性的

重要意义。同时 ,中共中央又审时度势 ,不失时机地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出了修宪建议。

1980 年 8 月 30 日 ,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议主席团提出《关于

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并同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名

单 (草案) 。中共中央的建议指出了客观实际的变化情况 ,分析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 ,并在组织领导和修宪的期限等方面 ,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宪法修

改委员会的组成名单 (草案) ,保证了中共党员在这个主持修宪工作的领导机构里保持优势 ,

另一方面又合理安排 ,使这个机构涵盖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妇女、宗教以

及其他各界和各个方面的代表性人士 ,以便完善地反映全国各个阶层的意愿。这都充分体

现了党对修宪工作的领导作用。

修宪工作启动以后 ,彭真同志于 1981 年 7 月 16 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 ,请示宪法修改草

案完成的时间 ,以便安排工作。7 月下旬 ,彭真就宪法修改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提出他

的想法。他认为 ,宪法是根本法 ,主要在纲不在目 ,不搞不必要的创新 ,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

争论。他认为 ,1978 年宪法失之过于简单 ,不如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好。他表示 ,准备按中

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修改宪法。这个意见 ,得到了中央的肯

定。在两年多的修宪工作过程中 ,每当草拟出了一个稿子 ,宪法修改委员会总是要将稿子报

送中央。在整个修宪期间 ,中央书记处前后讨论了 8 次稿子 ,中央政治局也曾讨论过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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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外 ,各国家机关的党组和省、自治区、市等的地方各级党委 ,在征集

群众对修宪的意见和组织本地群众参加全民讨论 ,以及学习、宣传宪法过程中 ,都起了应有

的领导作用。由此可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现行宪法制定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依靠群众 ,集中群众智慧

现行宪法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起草 ,而是依靠广大群众 ,在群众的广泛参与下完成的。

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内部 ,103 位委员集思广益 ,发扬民主 ,反复讨论 ,姑不待言。即在委员会

外 ,广大干部以及普通群众亦都表现了对宪法的高度关心。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发挥

是空前的。宪法修改委员会正是遵循着专门机构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路线 ,才出色地完成

了修宪的伤务。

19980 年 9 月 15 日修宪工作启动之后 ,到同年 10 月 18 日约个把月的时间内 ,宪法修改

委员会秘书处就收到对宪法修改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的人民来信 207 件 ,后来又源源不断

地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来信。1982 年 2 月底 ,秘书处在完成了《宪法修改草案 (讨论

稿)》提交宪法修改委员会作为基础进行讨论的同时 ,又分送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央

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 ,军队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进行讨论 ,并陆续征询到大批反

馈回来的意见。彭真在 3 月 16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 :宪法是大家修改 ,

大家制定 ,大家遵守。不能主观 ,不能疏忽 ,不能粗心大意。要实事求是 ,不能自以为是。这

是中国人民的大事 ,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 ,认真研究 ,集思广益。当时的修宪工作 ,正是

如彭真所说的那样实践的。

1982 年 4 月 22 日 ,宪法修改草案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提出。常委会

全体委员分组对草案进行了两天认真的讨论 ,充分发挥集体智慧 ,提供了很多好的意见。4

月 26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 ,公布宪法修改草案 ,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

1982 年 4 月底到 8 月底展开的这次全民讨论 ,有几亿人参加 ,持续的时间比 1954 年那

次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还长了 1 个月。规模之大 ,群众热情之高 ,都非常感人。另一方面 ,

在 4 月 26 至 6 月 24 日的这段时间内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又收到各界群众对宪法修改草

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来信 1538 件。1982 年 11 月 26 日 ,宪法修改草案提请第五届全国人大

第五次会议审议 ,出席会议的 3040 位代表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会场内热烈地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而会场外的全国广大

群众 ,亦同样热情地关心着宪法修改草案的益臻完善。虽然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在 8 月底

早已结束 ,但是在五届全国人大举行第五次会议期间 ,仍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函与信

件 ,不断提出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补充意见。例如 ,呼和浩特市制锁厂有一位名叫王银祥的普

通工人 ,在 11 月 26 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的那一天 ,出于一个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 ,给

全国人大写信 ,提出了自已考虑已久的对宪法修改的有关土地利用问题的 4 点建议。信发

出后 ,王银祥生怕书信邮递 ,行程太慢。为了避免错过时间 ,隔了一天他又赶到中山路邮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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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已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发出一封近 200 字的电报申述建议。11 月 29 日 ,全国人大宪法工

作小组收到并仔细研究了王银祥的建议 ,最后决定采纳他 4 点意见中的 1 点 ,把宪法草案第

9 条第 2 款的“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修改为“国家保障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合理利

用”。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 ,彭真于 11 月 27 日参加北京市代表团第二小组的讨论。他发言说 ,

10 亿中国人民对宪法修改草案的关心 ,是宪法长期稳定的根本保证。宪法修改草案曾经全

民讨论 ,这种讨论不仅使宪法草案修改得更加完善 ,而且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了它的精神内

容。他又说 ,宪法能不能稳定 ,决定于宪法是否正确、完备 ,宪法完备了 ,就一定更有威力。

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得越充分 ,掌握好这个武器 ,宪法的长期稳定性就更有保证。

正是由于在现行宪法制定的整个过程里 ,始终依靠群众 ,最大限度地吸收全国各族人民

的广泛参与 ,从而现行宪法成为真正是全体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

三、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

同一般的法律相比较 ,宪法的内容在广度上更为宽阔 ,在深度上更为精邃。这就决定了

起草、制定宪法 ,需要更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才智。因此在修宪的工作过程中 ,重视发挥专

家的作用是必要的 ,也是极其正确的。它构成了现行宪法制定过程中的显著特色之一。

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秘书处的人员组成方面。秘书处是根据 1980 年 9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而组建的。它的任务是调查研

究 ,草拟宪法条文及其它的有关文件 ,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班子。秘书长胡乔木 ,

众所周知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 ,副秘书长大都素有法律专长 ,如张友渔、胡绳、吴冷西等更是

无可争议的饱学之士。秘书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 ,都是法

学研究人员。还有彭办一班人参与工作 ,他们多年跟随彭真 ,为国家立了不少法 ,是经验极

其丰富的立法专家。1981 年 ,胡乔木因病住院 ,就由彭真直接抓秘书处的工作。那时秘书处

又增加了龚育之、有林、郑惠、卢之超等 ,都是颇有名气的“秀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

说秘书处由专家所组成。

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 ,还表现在秘书处曾经召开一系列专业性座谈会 ,向各类专家征询

意见。比如说 ,秘书处邀请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苏星、徐禾、王赣愚等经济学专家 ,听

取他们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分配制度、发展经济的手段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意见 ;

邀请了吴家麟、何华辉、杜若君、潘念之、王德禄、潘大逵、张光博、蒋碧昆、胡光、谷苞等法学、

政治学专家 ,听取他们对于宪政制度、人权、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健全我国的民主制

度和民主形式的意见 ,等等。由于他们学有专长 ,因此 ,他们发表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所提供

的理论知识 ,都十分有益。

彭真同志还多次请来全国著名的理论家 ,其中有原中宣部的朱穆之 ,人民日报社的胡绩

伟、穆青、秦川 ,解放军报社的华楠等。他们侃侃而谈 ,不乏真知灼见。例如 ,过去惯常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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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而我们拟出的最初几个稿子也是这样写的。但是 ,理论家们

认为 ,把“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提法写在宪法序言里是不确切的。后来根

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 ,改写成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提法就

更加科学了。

事实证明 ,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和特长 ,有利于宪法质量的提高。

四、从多个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

粉碎“四人帮”后 ,经过拨乱反正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并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

正确路线 ,人们的思想普遍地得到解放。在对待宪法的问题上 ,思想亦是非常活跃。这反映

在草拟宪法的过程中 ,有些问题往往思考过两个甚至是几个方案 ,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评

比 ,才最后确定最合适的方案写成条文。

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 ,在刚开始草拟宪法草案初稿的时候 ,首先遇到的是宪法的框架

即整体结构问题。当时秘书处的同志们考虑了多个方案 ,其中主要的有三个 ;一是保持 1954

年宪法并为后来两部宪法沿用的体系结构 ;二是不要《序言》、《总纲》等设置 ,代之以“社会制

度”、“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分章 ;三是基本上保持 1954 年宪法确定了的体系 ,但把原来

的第二章“国家机构”同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交换次序 ,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提前作为宪法第二章。后来经过多次尝试 ,还是采纳了第三种方案。这是因为 1954 年

宪法的体系结构有它内在的正确性和逻辑性 ,而且 ,这个体系结构曾被后来两部宪法所沿

用 ,几十年来大家都已十分熟悉 ,继续保留它易为大众接受。至于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提前作为宪法第二章 ,使它在位置上同《总纲》中“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更

为靠近 ,所以 ,这是一个好主意 ,应该加以采纳。

又例如 ,对于怎样使全国人大甩掉“橡皮图章”的“雅号” ,使之成为真正有权威的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问题 ,人们也曾经考虑过不少的方案。它们大体上有 : (一) 增加全国人大举

行会议的次数 ,规定每季度开一次 ,至少也需上半年一次 ,下半年一次 ; (二) 延长全国人大每

次会议的会期 ,规定每次会议应开三个月、四个月 ,甚至可以长至五、六个月 ; (三) 压缩全国

人大代表名额 ,减至一千人以内 ,以便于开展讨论、辩论和充分研究问题 ; (四) 实行两院制 ,

即把全国人大的代表总数适当减少后再分为地区院与社会院 ,分头审议议案 ,从而使全国人

大真正成为从事实际工作的工作机关 ; (五) 强化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 ,扩大常委会的职权 ,

加强常委会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反复研究 ,结果采用了上述的第 (五) 个方案。这个方案实践 20 年来的事实证明 ,

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充分地行使了国家立法权、监督权、人事权和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

权 ,从而健全并加强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建设。因

此 ,它是在 1982 年宪法起草时 ,从众多方案中挑选出来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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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过争论求得宪法草案的完善

在草拟现行宪法时 ,有些问题往往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了的 ,而是经过不同意见的

争论 ,有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 ,才最后得以完善。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 ,

情况确实如此。记忆所及 ,有两个问题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 ,现记述如下 :

一是关于劳动权的问题。开始起草时 ,在宪法第二章写进了“公民有劳动权”的条文。

出人意料地 ,这个条文竟引起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赞成写这个条文。理由是

我们的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 ,有没有劳动权乃是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的分水岭。

我们规定公民有劳动权 ,这是天经地义。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宪法宣布了劳动权 ,就必须

兑现 ,保证我国公民人人有工作做。但实际情况是我国还存在着失业现象 ,而且这种现象在

近期内不可能消失。如果失业者大家捧着宪法来找政府 ,要求给工作 ,那不是会非常被动

吗 ? 我国宪法是真实的 ,不是为了好看 ,要实事求是。这两种意见 ,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经

过激烈的争论 ,宪法的有关条文终于在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写成了。这就是现行宪法第 42

条。该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 ,创造劳动

就业条件 ,加强劳动保护 ,改善劳动条件 ,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

遇。”这样的写法 ,既坚持了原则性 ,又从实际出发 ,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这个问题在宪法草拟的过程中 ,亦经历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对

立和激烈的争论。早在 1980 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 ,就有丁光训、赵朴初、班禅等

6 位代表提出第 139 号提案 ,建议把当时施行中的 1978 年宪法第 46 条“公民有信仰宗教的

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亦

即恢复 1954 年宪法第 88 条的写法。他们认为 ,1954 年宪法第 88 条“概括得全面”,“宗教界

人士对这一条很满意”。但是 ,任继愈、刘大年等 12 位代表却持相反意见。他们在五届人大

第四次会议期间 ,针对上述的 139 号提案 ,提出了保持 1978 年宪法第 48 条不作修改的 2091

号提案 ,并且申述了“如删去‘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必将助长外国传教势

力在我国复辟的幻想”等数项理由。另一方面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

巨赞等 16 位宗教界巨头 ,就修改宪法第 46 条问题举行座谈会 ,护卫第 139 号提案 ,批驳第

2091 号提案的一些论点 ,坚决主张删去“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恢复 1954

年宪法的相关规定 ,并将此次座谈会《纪要》呈交给了宪法修改委员会。

宪法修改委员会研究了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论点 ,写出了比以前任何一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都要完善的条文。那就是现行宪法第 36 条。该条共 4 款 ,内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

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

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

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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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两个事例表明 :经过争论求得完善 ,是现行宪法草拟过程中表现的一个特点。

六、由宪法修改委员会向人大提出修宪议案

1982 年 ,在现行宪法正式通过之前 ,1978 年宪法尚未失效。由于该宪法的不完善性 ,所

以关于谁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的问题 ,没有明确规定。当时尚在生效中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 8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 ,都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这个条

文虽然规定了谁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的问题 ,但它并没有明确区分一般议案的提出与

修改宪法的议案的提出 ,亦没有明确规定二者在程序上应该有什么不同的问题。该组织法

另在第 12 条中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对于宪法的修改案、法律案和共他议案的通

过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29 条的规定。”该组织法在当时 (1982 年) 虽然尚属有效 ,可

作依据 ,然而 ,该法第 12 条中所规定的作为“依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 1954 年宪

法)则早已不生效了。何况宪法第 29 条也只是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

体代表的 2/ 3 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

过。”如此而巳 ,根本没有解决修改宪法的议案应该由谁提出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 ,在 1982 年那个时候 ,宪法修改案究竟应由谁提出的问题 ,在当时的宪法或

者法律上都不能找到确切的根据。如果认为宪法修改案的提出无需区别于一般议案 ,从而

引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 8 条的话 ,那亦未尝不可。但在事实上 ,1982 年 11 月 26

日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既不是第 8 条所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 ,也不

是第 8 条所规定的人大代表、主席团、常委会 ,国务院 ,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

会。实际的做法既然是这样 ,那就显而易见 ,当时的程序并不是启用全国人大组织法第 8

条。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启动这样

的程序的唯一法律根据应是 1980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和成

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称 :“决定由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 1978 年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

草案”。可见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

并不是往昔既成的、已经法律化了的一种制度 ,而是由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特意

为之规定的一个程序 (当然 ,同时也是为之规定的一项任务) 。及至现行宪法诞生以后 ,我国

关于宪法修改的提案权的归属问题 ,才有了明确的规定。现行宪法第 64 条规定 :“宪法的修

改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1/ 5 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并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 2/ 3 以上的多数通过。”后来的事实表明 ,我国 1988 年、1993 年、

1999 年的宪法修正案都照此办理 ,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正案的。

至于宪法修改委员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是全国人大的临时性委员会 ? 是全国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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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性组织 ? 还是制宪会议性质的机构或者是别的什么 ? 这个问题学术界可以进行研究 ,

作些必要的说明。但不管宪法修改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 ,本文认为 ,仅仅就由宪法修改委员

会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议案这一点而言 ,它也足以算得上是现行宪法产生过程中所表现出

来的特点之一了。

从法学研究的观点看 ,研究法的实质问题无疑地极为重要 ,同时 ,研究法的程序问题也

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为此 ,本文谨以“现行宪法产生过程的特点”为题 ,作如上粗浅的

阐述。不当之处 ,还望同志们多多指正。

书 　　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宪忠所著的《中国物

权法总论 ———原理及立法思考》一书 ,将于 2003 年 3 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该书总结了作者多年物权法研究、参与立法和研究生教学的心得 ,使用了当

代物权法发达国家最新的物权法研究第一手资料 ,对我国现存物权法知识

进行了系统的清理 ,按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物权法原理的要求 ,从静态经

济秩序和动态交易安全两个方面重新确定了物权法的结构 ,从发达市场经

济的需求的角度重新分析确定了物权法的原理 ,使物权法学从基本概念到

整体知识结构和系统实现了全面更新。全书约 35 万字 ,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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